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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弗6:1-4                不再是陌生人-父慈子孝   郝萬以嘉師母5/10/98 
 
(一) 引言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
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 
 我發現在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往往如同陌生人。一位青少年的父
母告訴我說，他們的孩子回家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房間。孩子上了二樓，
把房門關上之後，就在裡面用他的電腦、打他的電話，直到吃飯的時候，或要錢
用的時候才會再出來，這就是一般慣見的家庭現象。陌生人的特徵在家庭裡是很
常見的——冷漠、沒有感情、不在乎，「不在乎你今天怎麼樣，都跟我沒有關
係」。 
 曾經有一個德國人在中國人家中作客，看到主人家牆上掛有一個很大的「孝」
字，就問主人此字的意思﹖他聽過主人家耐心地解釋之後，便搖搖頭道：「我們
德國人沒有這種觀念，我唯一去找我父親的時候就是要錢的時候。」其實古今中
外皆如是，「孝」好像只是牆壁上的裝飾而已，真能把孝行在家中的人是少之又
少。在英文字典裡，也找不出一個能貼切表達「孝」念的字來；英文聖經把「孝
敬父母」翻譯為honor即是尊重，其意思還不夠完整、貼切。中文的「孝」字內包
含「子」字，代表了兒女對年長的父母應有的態度。「孝」是非常美的一個字，
也是失去了很久的一個字。 
 如何才能不做陌生人呢﹖在弗六章1-4節，神給做兒女的兩個命令，又給做父
母的兩個命令；神是非常公平的，你兩個命令，他也兩個命令，不多也不少，兩
方都要各自按照聖經吩咐來行。這些經節在原文是用命令式寫的，等於說人是沒
有選擇餘地的。給兒女的兩個命令在1-3節：1.聽從父母；2.孝敬父母。兩者之
間，「孝敬」的程度比「聽從」更深。聽還容易，有時候外面聽、裏面不聽，也
沒關係，反正外面照著做，心裏罵幾句便過去了；而「孝敬」卻是從心裡發出來
的。 

給父母的兩個命令在第4節 ：1.消極方面「不要惹兒女的氣」；2.積極方面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在這段聖經的前文說到，我們需要常被聖靈
充滿：「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弗五章16,18節)。被聖靈充滿，不只是在教會唱詩歌讚美神，很有感動而已。
被聖靈充滿的表現，立即可見於家庭的人際關係。首先是夫妻關係：丈夫應該如
何愛妻子；妻子又當如何順服丈夫。其次就是父母子女的關係：一個被聖靈充滿
的兒女，在家裡定是聽從、孝敬父母。這些都是被聖靈充滿的表現。 

 
(二) 給兒女的兩個命令 

1.聽從父母 
「聽從」在原文的字義是：在一定次序之下；表示神在家庭中定規了一定的

次序，如妻子順服丈夫，孩子聽從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有兩段明顯的反
叛期。第一階段在大概兩歲，小孩兒從在地上爬進入站起來行走的階段。過去他

們只能爬行，如今不但走得穩健還能跑，小孩兒因而感到自豪，就會慢慢驕傲起
來，認為自己那裡都能去，所以不用聽父母的話。無論你跟這些兩歲多的小孩兒 
說甚麼，他們幾乎都是回答：「不﹗」父母若想要求小孩子做甚麼事情，大概只
需要吩咐他們相反的即可，因此許多心理學家稱這段時期是「可怕的兩歲」
(terrible two)。第二階段是青少年期，這階段的青少年身體突然長高，有的長
得比父母還高。當他們外表長高了，知識增加了，裡面的驕傲也隨著變大，以致
於輕看父母。總而言之，不聽從父母的共同點，就是驕傲。 

但亦有父母抱怨說：「我的孩子不是兩三歲，也不是青少年，為什麼他們老
不聽話呢﹖」提後三章1-2節講到末世會有危險的現象發生，如貪愛錢財、專顧自
己…等等。其中末世的普遍徵象之一就是違背父母。有位青少年向我埋怨他父母
親諸般的不對，我見他說話時，情緒激動，便平和地告訴他：「聖經從未叫兒女
去糾正父母，也沒叫兒女怎樣去教導父母。聖經只告訴我們做兒女的本份就是：
聽從父母。」 

保羅提出兩原因說明為何做兒女的必須聽從父母： 
a.「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1節上)。 
「在主裡」是為了福音的緣故。「在主裡」是一句很美的話﹗我們常說基督

徒在主裡有平安、有喜樂、有愛、有盼望、有能力、和有安慰…等等，但是在主
裡也是有責任的，那就是「在主裡聽從父母」。原來聽從父母跟我們與主耶穌的
關係是息息相關的。人若跟主耶穌有親密的關係(愛主)，自然就會聽從父母。不
單聽從，而且是很樂意地聽從。西三章20節「你們做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
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當你歡喜快樂地聽從父母時，主耶穌會在你旁邊微笑
的，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信主後，你家庭的成員雖然仍是一樣，但整個家庭
的本質會改變，你跟每位家庭成員的關係都要改變。聖經說：「若有人在基督
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你與父母的關係要更新，你
對妻子的態度要更新，再不用老的一套了；在主愛裡，所有一切的自我中心和自
私都要被愛來取代。 

一位初信主的讀到聖經利未記裏說，不要喫豬肉，豬肉不潔淨。那天回到
家裡，她媽媽做了一道香噴噴的炸豬排，放在她前面。她就擺出一張難看的臉
說：「媽，我是基督徒，不吃豬肉。今天不吃晚飯了。」於是起身離開飯桌。等
到豬排冷了，母親把它放入冰箱;但放入冰箱的不單是那塊豬排，還有母親的
心。過了幾天，母親叫她把零亂的房間收拾整齊，這位姊妹因忙於教會的事，就
跟她媽媽說：「聖經上告訴我們，要做馬利亞，不要做馬大」(馬利亞是坐在耶穌
腳前安靜聽道的，馬大是在忙碌做事的)。這位母親又被澆了一頭冷水。難怪她
在家中傳了一年的福音也無人要聽。她的父親甚至跟她說：「女兒呀，你的宗教
不適合我們家。」這位姊妹不聽從父母、自以為是，因而做了相反的見證。我們
為了愛主的緣故，必須學習在主裡聽從父母，順從父母。 

b.「這是理所當然的」(1節下) 
「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這表示：兒女聽從父母是天經地

義的。神不需把「聽從父母」的律法寫在紙上，或是石板上。神似乎用了一枝看
不見的筆，把這條律法寫在人的心上了，就連不信主的外邦人都知道要聽從父
母。保羅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跟父母之間有一種最特別的關係，
那就是生命的關係。人從嬰兒哇哇墜地的那一天起，和父母的關係就開始了。根



據1990年的統計，要把一個小男嬰養大成廿歲的青年需花費美金23萬餘，若要算
到孩子廿二歲大學畢業，則需要更多的錢，這筆款項比在座大多數人所住的房子
還貴。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外，沒有人願意在你身上投資這筆金額；也沒
有人在你的物質和非物質的需要上，比父母供應你更多。若是養一個女孩子，所
花的費用還更大。從市面的女仕用品商店之多，可見女孩子消費比男孩子要高。
女孩子要化妝、穿時髦的服裝；男孩子在打扮方面則比較隨便。撫養一個女孩子
平均需費24-25萬，差不多等於一個大屋子的房價。這些數字還沒有計算到母親
為我們做了多少頓飯、換了多少片尿布，也沒有計算到她為我們犧牲了多少的睡
眠。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子來愛我們，因為這是生命的關係。所以保羅在
這裏說：「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2. 孝敬父母 
保羅所用的「孝敬父母」首次出現在舊約的十誡，為十誡中的第五誡。許

多人把十誡分為兩部份：人向神的責任(1-4誡)，以及人向人的責任(5-10誡)。
但猶太人卻認為摩西從山上所抱下的十誡當分成左手石板上的五誡，和右手石板
上的五誡。如果按照猶太人的分法，孝敬父母是第五誡，應當歸入人對神的責任
內。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孝敬父母並不是屬於人對人的責任，乃是我們向神要負
的責任之一，因為在一個人年幼的時候，父母就是代表神來實行祂的慈愛和權
柄。尊重父母就是尊重神；不尊重父母就是不尊重神。保羅說這是第一條帶應許
的誡命：「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弗6:2,3) 。其實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應是十誡的第二誡：「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然
而在希臘文裏「第一」亦可翻譯為「最重要的」。因此保羅的意思是：孝敬父母
是最重要的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現在很多人喜歡將父母放在老人院。他們以為只需付點錢，便可換來良心
的安樂；保羅說，不然，人必須孝敬父母。曾有一位牧師到一個家庭探訪，快到
九點時，五十五歲的男主人跟牧師說他要離開十分鐘去跟住在三條街之外的母親
說晚安。當時牧師心中覺得很訝異也很和感動。主人離開以後，他太太告訴牧師
這是他先生三十年來每天堅持的習慣。雖然他母親已漸漸失聰，但每次都能聽見
兒子跟他道晚安，然後安心睡眠。這是多麼美的一幅圖畫﹗「孝敬父母」不單只
在口頭上的敷衍，更要常常想到父母，將父母放在心上。 

 
(三) 神對父母的兩個命令 

1.不要惹兒女的氣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4

節)。這張作父母的圖畫很溫柔、很慈祥、很有節制，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教育家
的模樣。父母在處罰孩子時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自我節制。若在盛怒中處罰孩子，
會發現所有的懲罰都沒有果效，因為父母缺乏自身情緒管理的能力，會導至孩子
藐視父母的對他的管教。你連自己的脾氣都管不好，還來管我﹖ 

保羅說不要惹兒女的氣，就是不要激起孩子們的怒氣。歌羅西書三章21節
把原因告訴我們：「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孩
子失了志氣，就會意志消沉，因為孩子們的心是很幼嫩，且脆弱的，極容易受
傷。我曾讀過一青少年所寫的見證，講到為什麼他一生中常有自殺的念頭。他母
親經常罵他、批評他，從沒有鼓勵過他，甚至有一次拿著刀對他說：「我真想把

你的頭腦切開，看看裡面是用什麼做的。」意思就是說：你怎麼這麼笨！當我讀
到這段見證的時候，眼淚不住地留下來。很多類似的話，我們作父母的都曾說
過，惹孩子的氣、傷孩子的心。我們常以為孩子很堅強，不是的！其實每一個孩
子都很脆弱，很容易受傷。你曾否聽過孩子說「我想死」﹖當你聽到這樣的話時，
務必要關心、注意孩子當時的感覺。所謂不要惹兒女的氣，就是我們要常常敏感
地察覺到他們的感覺。偏心、不合理的要求都容易惹兒女的氣。 

十六世紀偉大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有一個很嚴厲，有時甚至很殘酷的父
親。馬丁路德曾說：「把棍子放下來就會寵壞孩子，(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這是真的。但是在棍子的旁邊，你可否也放一個蘋果，每當孩子做對了的
時候，給他一個蘋果」。如果只有蘋果，沒有棍子，那就會寵壞孩子；倘若只有
棍子沒有蘋果，那只是叫孩子消沉、失了志氣。有名的大畫家Benjamin West提
到他成為畫家的故事說，有一次他媽媽出門時，吩咐他看顧妹妹。他無聊得很，
就把家裡的顏料拿出來，為他妹妹畫素描，把家裡弄得到處都是顏料。他母親回
來看到家裡一塌糊塗，再往旁邊一看，看到地毯的一張畫，就問Benjamin說：
「這不是Sally嗎﹖」然後就走過去把Benjamin緊緊地擁抱著，又給他一個吻。從
那一天開始，Benjamin每天都畫畫，終成了一位大畫家，一個母親的反應在孩子
的身上有何等大的影響啊﹗她沒有看那一屋的混亂，只看到她兒子的畫。很多時
候我們聽到父親說：「孩子是我的，我要怎麼管就怎麼管。」又聽到母親說：「不
對，不對，孩子是我們的﹗」但是神說：「讓孩子做他自己，他不是你的，也不
是他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喜好，讓他的喜好及個性被尊重，
這就是「不要惹兒女的氣」。 

2.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 
積極方面，父母要按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不是按照自己的方

法。而是照主的方法。不要等到太晚了，早早的養育他們、教訓他們吧！ 
如果你的母親今天已經不在了，或是你的兒女已經長大了，誰是你的母

親，誰是你的兒女呢﹖在禮拜五回家的途中，我站在馬路口等紅綠燈時，忽然有
一印度老婦人抓住我的左手，我起初以為她要搶劫，立刻看看自己的錢包，並將
錢包移往右肩，讓她抓著我的左手。她跟我講了許多印度話，我都聽不懂，又看
她一直指著她的眼睛，才發現她是瞎眼。我想她大概是要我帶她過馬路，於是我
便牽著她走，心想不知道她的兒女現在何處。那時我心裡忽然一個感動跟神說：
「神啊，你既然讓我有機會帶她過馬路，也讓我把她當作自己的母親吧。」噢！
那時候，她抓著我的那感覺馬上就不一樣了。我帶她過了兩段馬路，其間心裡不
斷禱告，當她想跟我表示謝意時，我重複用英語向她說：「主耶穌愛你，主耶穌
愛你」我希望她能聽懂我的話。放眼觀看我們整個教會裡，所有年長的都可以是
你的母親；所有年幼的都可以是你的孩子。 

昨晚我去探訪一個家庭，他們家因中秋節失火，一夜之間失去了年輕的妻
子，失去了孩子的母親，兩個孩子的身上更有多處被嚴重燒傷。半年前與這家庭
聯絡時，他們非常難過，更不願意談信仰的事。然而昨天我去探訪的時候，他們
父女三人充滿了喜樂，因為她們的父親已經信主了。他說主耶穌給他力量、帶領
他，讓他能夠繼續支持下去，把兩個孩子養大。耶穌的愛勝過一切的愛；所有人
世間不足的愛在主耶穌裡都可補足。 

讓我們在今天母親節的時候，多多把握機會，向你所愛的親人說，我愛



你！ 
 

禱告（翻譯粵語的弟兄）：慈悲仁慈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讚美你，你藉今天的
信息告訴我們，叫我們不再作陌生人，我們要除去陌生人的特徵。主，我們感謝
你，我們在你裡面是新造的人，你揀選我們作你的兒女。讓我們從自己的家中做
起，叫我們被聖靈充滿，在家孝敬父母，緊記你給我們的誡命，好讓我們從主得
力，好好教導我們的兒女，讓他們成為你所喜愛的。奉主耶穌的名禱告。啊們！    


